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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第 19屆縣長、南投縣議會第 20屆議員選舉公辦 
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 

 
一、南投縣第 19 屆縣長、南投縣議會第 20 屆議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

(以下簡稱電視政見發表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 

二、南投縣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應於縣長、縣議員選舉候選人競選

活動期間內，舉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其場次排定如下： 

  （一）縣長選舉：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一場 
111年 11月 16日

（星期三） 
18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二場 
111年 11月 21日

（星期一） 
18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二）縣議員選舉：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第三選區 
(登記 1-7號) 

111年 11月 16日 
(星期三) 

19時 3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二選區甲組 
(登記 1-6號) 

111年 11月 17日 
(星期四) 

18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六選區 
(登記 1-2號) 

111年 11月 17日 
(星期四) 

20時 1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二選區乙組 
(登記 7-12號) 

111年 11月 18日 
(星期五) 

18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七選區 
(登記 1-2號) 

111年 11月 18日 
(星期五) 

20時 1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一選區甲組 
(登記 1-10號) 

111年 11月 20日 
(星期日) 

09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一選區乙組 
(登記 11-20號) 

111年 11月 20日 
(星期日) 

13時 3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五選區 
（登記 1-10號） 

111年 11月 20日 
(星期日) 

18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一選區丙組 
(登記 21-26號) 

111年 11月 21日 
(星期一) 

19時 3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四選區 
(登記 1-7號) 

111年 11月 22日 
(星期二) 

18時 0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第八選區 
(登記 1-2號) 

111年 11月 22日 
(星期二) 

20時 10分 
南投縣政府綜合大樓 
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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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視政見發表會由本會洽請本縣有線電視台以現場直播方式播放。其重

播日期及時間排定如下： 

 （一）縣長選舉： 

場次 日期 時間 

第一場重播 111年 11月 17日（星期四） 09時 00分起 

第二場重播 111年 11月 22日（星期二） 09時 00分起 

 

 （二）縣議員選舉： 

場次 日期 時間 

第三選區重播 111年 11月 17日（星期四） 13時 30分起 

第二選區甲組及 
第六選區重播 

111年 11月 18日（星期五） 09時 00分起 

第二選區乙組及 
第七選區重播 

111年 11月 19日（星期六） 13時 30分起 

第一選區甲組重播 111年 11月 21日（星期一） 09時 00分起 

第一選區乙組重播 111年 11月 21日（星期一） 13時 30分起 

第五選區重播 111年 11月 22日（星期二） 10時 00分起 

第一選區丙組重播 111年 11月 22日（星期二） 13時 30分起 

第四選區及 
第八選區重播 

111年 11月 23日（星期三） 13時 30分起 

 

四、電視政見發表會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候選人簽到。 

  (二)候選人發言順序抽籤。 

  (三)主持人宣布政見發表會開始，並說明政見發表會進行之規則。 

  (四)候選人發表政見依抽定號次循序進行。 

  (五)散會。 

五、候選人參加電視政見發表會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候選人應依上表排定場次、日期之時間開始 10分鐘前，到達會場（

即上表排定地點）簽到，並於電視政見發表會開始 5分鐘前按簽到

順序參加抽籤，依抽籤號次發表政見，不得由他人代理。候選人未

於指定時間到場或經唱名三次而不參加抽籤者，其順序由主持人代

為抽定，不得提出異議。 

 （二）候選人應依抽定之順序發表政見，不得提前或延後。如該號次經主

持人唱名三次仍未上台者，應以棄權論，並不得要求補行發表政見

。若經唱名三次仍未上台或上台發表政見未滿規定時間提前結束時

，應由抽定順序之次號候選人接續上台發表政見，不予等候。亦不

得要求補行發表政見。 



 3 

 （三）每場次每一候選人發表政見之時間為 15分鐘，計時員於主持人指定

候選人發表政見後，按鈴一聲開始計時；並於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

屆滿前 2分鐘時，按鈴一短聲示意，時間屆滿按鈴二長聲，候選人

應即結束發言，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延長。如仍不停止發言時，主

持人應予制止，並關閉電源，不予播出。 

 （四）候選人發表政見，以使用國語或地方語言為原則，不得使用外國語 

言。 

 （五）候選人發表政見時，不得攜帶危險物品或有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

俗之行為，且不得有下列言論，違者由主持人制止： 

1.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 

2.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 

3.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六、電視政見發表會，由本會主任委員或委員主持，並應派員擔任司儀、簽

到、記錄、計時、錄影、錄音及會場管理等事宜。 

七、電視政見發表會開始，由主持人簡單扼要報告發表政見之意義，及每場

電視政見發表會候選人抽籤次序，並提醒選民於 111年 11月 26日(星

期六)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投票通知單到

指定投票所踴躍投票。 

八、每一候選人發表政見前，先由主持人介紹候選人號次、姓名，並於講臺

前張貼「縣長選舉候選人○○○」、「縣議員選舉候選人○○○」 之

紅底黑字紙條。 

九、電視政見發表會，除主持人、候選人、監察小組人員、選務人員、錄影

轉播工作人員外，其他人不得在現場；本會應指派監察人員到場執行監

察職務，並應將「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表」提前函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於每場電視政見發表會加派警衛人員注意安全維護、維持秩序及管制

會場進出人員。 

十、電視政見發表會場佈置須整潔莊嚴，講臺上方應懸掛「南投縣第 19屆

縣長選舉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南投縣議會第 20屆議員選

舉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會場兩側並應豎立國旗。 

十一、電視政見發表會進行中，如遇停電或其他電訊設備故障或其他臨時意

外情事發生，致使候選人發表政見中斷，應即停止計時，並於恢復正

常後繼續計時。 

十二、本會得於電視政見發表會，配置手語翻譯人員，協助聽障人士瞭解政

見。 

十三、本會得斟酌事實需要，事先廣為宣導或發布新聞或配合其他活動，鼓

勵選民踴躍參加收視電視政見發表會。 

十四、電視政見發表會所錄製之影音檔，不得提供任何人於競選活動期間為

競選活動之利用。 

十五、電視政見發表會現場使用之道具背景，由本會協調電視台負責安排，

候選人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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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電視台播放電視政見發表會時，中途不得插播廣告。 

十七、電視政見發表會紀錄及錄音檔、影音檔，由本會負責保管。 

十八、本要點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如 

      有未盡事宜，並得隨時修正。         

 


